活动策划合同书

甲方: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利互惠、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充分协商，就乙方委托甲方提供活动策划执行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委托事项
乙方委托甲方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活动提供全程策划与执行服务。
第二条 活动时间与地点
活动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
活动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条 合同价款与支付
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元整）。该费用明细以双方确认的《活动报价清单》（作为本合同附件）为准。前述价款不包含本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各项税费。
本项目所涉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
支付方式：
（1）本合同签订之日起____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0%，即人民币________元；
（2）本项目全部策划、制作工作完成，并经乙方书面验收合格之日起____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剩余60%，即人民币________元。
甲方应在每次收款前向乙方开具合法有效的等额增值税发票。
第四条 甲方权利义务
负责本项目的整体策划、方案设计、以及活动现场的音响、灯光、舞台舞美效果提供与执行。
保证所提供的设备质量与现场执行服务符合双方确认的活动方案要求及行业通用标准。
因甲方自身原因在活动执行过程中引发的与第三方之间的纠纷或责任，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
第五条 乙方权利义务
应全面、及时地配合甲方工作，提供执行本合同所需的资料、信息及授权，以确保本项目顺利进行。
[bookmark: _GoBack]负责本项目的宣传推广、观众组织、整体流程安排以及活动现场的场地协调、安保及报批报备手续。
如因乙方未能履行前述配合义务，导致项目延误、成本增加或产生其他损失的，相关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六条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单方无故解除本合同的，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乙方未按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时间支付任何一期款项的，每逾期一日，应按当期应付未付款项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的，甲方有权单方暂停或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
因乙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组织不力、场地问题、宣传不足等）导致活动无法按期举行或效果严重不符预期的，乙方应自行承担全部后果，已支付的款项不予退还，并应赔偿甲方为筹备活动已支出的全部费用及预期利益损失。
因甲方原因导致活动现场设备、演出等核心环节严重不符合约定标准，经乙方指出后仍无法补救，致使活动目的无法实现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要求甲方退还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并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
第七条 不可抗力
因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并提供相关证明，可部分或全部免除违约责任，双方应协商合同后续事宜的处理。
第八条 其他约定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本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 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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